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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皓浦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原告袁武俊诉被告鄂尔多斯市皓浦市

政工程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3）
内0926民初61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鸟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即发生法律效力。判决内
容：驳回原告袁武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87.5元，由原告袁武俊负担。

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人民法院
2023年8月15日

秦利利：
本院受理内蒙古青城金谷农牧业发展

有限公司申请执行秦利利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内0105
执 3765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
费令、执行裁定书、缴费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15日

通辽市中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原告（反诉被告）大连安泰建设有限公司

与被告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政府、通辽市通兴
粮油贸易有限公司（反诉原告）、袁海青、第三人
金柱、李秀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内
0521民初4002号民事判决书及（2022）内0521
民初4002号民事裁定书书。判决如下：一、驳
回原告（反诉被告）大连安泰建设有限公司的诉
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通辽市通兴粮
油贸易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
118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大连安泰建设有
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102元，减半收
取2551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通辽市通兴粮油
贸易有限公司负担。裁定如下：（2022）内0521
民初4002号民事判决书中“本诉案件受理费
118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大连安泰建设有
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102元，减半收
取2551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通辽市通兴粮油
贸易有限公司负担”补正为“本诉案件受理费
11800元，公告费4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大
连安泰建设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
5102元，减半收取2551元，公告费200元，由被
告（反诉原告）通辽市通兴粮油贸易有限公司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3年8月15日

于小乐：
本院受理原告刘敏诉被告于小乐财产损

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内 0104 民初 174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15日

李乐：
本院受理原告王瑞诉被告李乐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
0622民初992号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起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2023年8月15日

鄂尔多斯市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准格尔旗住房保障综合

服务中心诉鄂尔多斯市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2023）内 0622 民初 1967 号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人民法院
2023年8月15日

吉明：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生诉被告吉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吉明
公告送达（2023）内 0105 民初 569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15日

韩峰林：
本院受理的原告董志强与被告韩峰林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白塔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15日

梅迎忠：
本院受理的原告史峰、史良与被告梅迎

忠、第三人叶转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
民法院白塔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15日

白文明、他娜、孟根高老、林园、岳相鹏、张振
宏、张妍：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德润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白文明、他娜、孟根高老、林园、
岳相鹏、张振宏、张妍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内
0105民初7623号、7848号、7622号、933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15日

内蒙古诗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青山凤骄与被告内蒙

古诗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内0105
民初 193 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民
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15日

巴格那、郝铁成：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华与被告巴格那、郝

铁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23）内0105民初31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15日

赵磊、沈其君、呼和浩特市铁锅一居餐饮有限
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周任哲诉被告赵磊、沈
其君、呼和浩特市铁锅一居餐饮有限责任公
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法定

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赵磊、沈其君、呼和
浩特市铁锅一居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公告送达
（2022）内0105民初10183号案件的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告知书、追加被告申请书、变更诉讼请
求申请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下午2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呼和浩
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一楼四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15日

贺秀兰：
本院立案执行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与贺秀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以其他法定方式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内 0105 执
3453 号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财产申报表、限制消费令，本院责令你收
到执行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履行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同时申报收到执行通知书之前 1
年内的财产情况。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15日

张伟：
本院受理双青申请执行赵水鲜、张伟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内 0105 执恢 21 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执行裁定书、缴
费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
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15日

闫传洋、贺成英：
本院受理解永臻申请执行闫传洋、贺成

英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3）内 0105 执恢 203 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执行裁定书、缴
费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
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15日

吉凤茹：
本院受理史丽平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内
0105 执 1026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
制消费令、执行裁定书、缴费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 日即视为送
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15日

解文琴：
本院受理的原告肖敏华与被告解文琴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内0105民初591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15日

酒泉希华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褚福松：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苏智慧与被执行

人内蒙古如军商贸有限公司、王海军、酒泉希
华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褚福松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内
0105执恢227号评估报告送达通知书及内中
信和评报字【2023】第062号评估报告，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院
将依法强制拍卖。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15日

郭彩霞：
本院执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

浩特分行与郭彩霞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邮寄送达相关的法律文书未签收，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内 0105
执 3022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履行法律确
定的义务）和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执
行裁定书（裁定如下：冻结、划拨被执行人
郭彩霞的银行存款 72318.63 元及利息、迟延
履行金；或扣留提取其等额的收入；或查
封、扣押其等值财产）。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15日

内蒙古瑞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房：
原告杨临江与被告内蒙古瑞环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内 0125 民初 19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23年8月15日

陈建东：
本院受理的原告智文桃诉你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一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人民法院
2023年8月15日

鄂尔多斯市庆源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内蒙古立扬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3 年 6

月7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后于2023年8月

10日又签订了《补充协议》，鄂尔多斯市庆源金融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抵押合

同项下全部权利及权益，依法转让给内蒙古立扬

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庆源金融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内蒙古立扬信息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特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抵

押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该债权转让的事实。

内蒙古立扬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下

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的

借款人、担保人及抵押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内蒙古立扬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抵押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抵押人因各种

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责任）。

特此公告

鄂尔多斯市庆源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内蒙古立扬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8月15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债权明细表
（债权基准日：2021年8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合计

借款主体
鄂尔多斯市畅亿

煤炭运销有限责

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畅亿

煤炭运销有限责

任公司

债权本金

142，300，000.00

0.00

142，300，000.00

债权利息

44185718.04

92805081.62

136990799.66

实现债权费用

0.00

1101717.05

1101717.05

债权规模

186485718.04

93906798.67

280392516.71

担保人

刘云、高海、李文元、呼广荣、张东、白涛、单军、孟

军、内蒙古兴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杜霖

刘云、高海、李文元、杜丽、呼广荣、张东、白涛、单

军、孟军、内蒙古兴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王俊峰、姬建国、杜霖


